附件1

大兴区光荣院管理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切实规范大兴区光荣院入住审批与收费管理，根据《军人优待抚恤条例》、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0部门《关于推进光荣院改革发展的意见》等相关规定，结合本区工作实际，制定《大兴区光荣院管理实施细则》。

一、服务对象

（一）集中供养对象。具有本区户籍的老年、残疾或未满18周岁的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和老年的残疾军人、退役军人，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为集中供养对象。
（二）优惠服务对象。在保障好集中供养对象需求的前提下，可利用空余床位为本区户籍的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提供优惠服务。
（三）优待服务对象。有条件的光荣院在满足上述对象需求后，根据实际情况，可面向本区户籍其他老年的抚恤优待对象提供优待服务，为现役军人配偶父母和退役军人父母、配偶、配偶父母提供服务。

二、申请审批流程

申请享受光荣院集中供养、优惠和优待服务，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是，个人申请。本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监护人）向户籍地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提出书面申请，或者由其村（居）民委员会向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代为提出申请。
二是，材料收集。村（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应及时收集申请材料，由村（居）委会对申请集中供养、优惠和优待服务对象出具相关情况说明。及时将申请材料及情况说明上报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及时告知申请人补充材料。

三是，材料核对。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作为材料核准责任主体，应及时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核对，在确保材料完整、真实、有效的基础上填报“大兴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重点核查申请人家庭状况、社保缴纳情况、收入及资产情况、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记录、既往病史（含传染性疾病、精神类疾病等）关键信息无误后报送大兴区光荣院。
四是，资格审查。光荣院负责会同区局相关业务科室对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结合光荣院实际情况提出是否符合入院条件意见，报大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

五是，审核批复。光荣院负责确定拟准入人员名单，报局长办公会和局党组会研究，审批通过后，向光荣院下达收住计划和任务。
六是，办理入院。光荣院按照审批意见安排集中供养对象、优惠服务对象、优待服务对象入院。

七是，签订协议。服务对象入院时需签订服务协议，个人随身携带的款物和贵重物品委托光荣院保管的，应当签订财物保管协议。

八是，建立档案。光荣院应当坚持入院自愿、出院自由的原则，规范入院、出院手续，建立服务对象的个人档案。档案内容应涵盖身份信息、健康状况、抚恤补助发放情况、服务需求、亲属联系方式等内容，实行一人一档、动态管理。
九是，出院管理。坚持“出院自由”原则，集中供养、优惠服务对象不再符合条件的，由光荣院核准无误后上报主管部门终止相关待遇；服务对象死亡的，由光荣院负责办理或协助办理丧葬事宜，并向主管部门报告，遗产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服务内容

大兴区光荣院应当为服务对象提供下列服务：

（一）提供饮食；
（二）提供生活必需品；
（三）提供住宿；
（四）提供医疗、康复、护理、保健服务；
（五）提供学习娱乐、精神关怀服务；
（六）提供清洁卫生、安全保卫服务；
（七）提供心理抚慰等社会工作服务；
（八）其他服务。
四、收费标准

结合大兴区光荣院入院服务成本测算，对收费标准进行成本分析，核定本区光荣院的收费标准如下：
（一）完全自理服务对象：6700元/人/月；

（二）中度失能服务对象：9300元/人/月；

（三）重度失能服务对象：11900元/人/月。
五、减免政策​

（一）集中供养对象

依据《北京市光荣院管理办法》文件精神，光荣院应当重点服务保障好集中供养对象，并结合实际视情免除相关费用。
（二）优惠服务对象

1.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按照每人每月1800元予以补助，其中市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每人每月900元的市级定额补助，区财政给予每人每月900元的补助。

2.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无赡养、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按照每人每月1200元予以补助，其中市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每人每月600元的市级定额补助，区财政给予每人每月600元的补助。

3.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老年退役军人和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现役军人进入老年的父母，按照每人每月600元予以补助，其中市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的市级定额补助，区财政给予每人每月300元的补助。

优惠服务对象入住光荣院按照以人定补方式进行补助，享受的补助资金直接抵扣入住光荣院的费用，差额部分由优惠服务对象支付。
（三）优待服务对象

集中供养对象和优惠对象之外的其他抚恤优待对象，按照大兴区光荣院收费标准的100%收取费用，无减免政策。
六、院务管理

（一）光荣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由光荣院主管部门任命。（删去原第二项购买服务内容）

（二）光荣院应当设立院务管理委员会。院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由光荣院全体人员推选产生，院务管理委员会应当定期召开会议，参与光荣院工作的管理和监督。
（三）光荣院需及时公布国家和本市对抚恤优待对象的抚恤补助政策和标准，公开院内工作流程、经费开支等情况，明示服务宗旨和项目，并接受服务对象的监督。

（四）光荣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消防、卫生、财务、档案管理等制度。

（五）光荣院应当提升应急保障能力，针对公共卫生、火灾、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物资和设备，加强人员应急知识培训和演练。

七、其他事项​
（一）患有精神类疾病、传染性疾病的申请人不予接收。

（二）本实施细则由大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释，未尽事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范、标准执行。

（三）如上级政策有相关调整的，由大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完善本细则。
（四）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